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

号
品目 标的名称 数量

最高限

价单价

是否

进口

是否核心

产品
质保期

01 1-1 立体定向系统 1 53.54 是
单一产品

采购
3年

（二）、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购置一套立体定向系统。

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时间：合同签订后 90 天内交货。

地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合同文本

（三）、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四）、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详见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五）、保险（如适用）：详见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国家重点专科（神经外科）设备购置项目选择供

应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提供符合要求得产品，确保质量符合

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1 提供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根据产品分类应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办理医

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供应商须提供对应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复

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2.2 提供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供应商为制造商的根据产品分类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或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供应商为代理商的根据产品分类须提

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2.3 供产品属于辐射或射线类的设备或材料的，需提供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不适用

的情况除外）（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所报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供应商需要根

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所报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

容器）（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2.4 提供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

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提供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所供产品

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供应商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单位公章）。

2.5 如投标产品为进口产品时须提供授权书，产品授权链完整，可追溯至投标产品制作

商。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1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3.2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

在相应的配置中。

2、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

应符合下列条件：

2.1 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

必须要有接地。

2.2 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

动强度等），供应商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设备的维护及技术支持

1.1 经有关部门验收或检测合格后开始计算保修期。

1.2 保修期满后整机每年常规保修费用不超过购置费的 5%。

1.3 免费提供软件升级服务。

1.4 所有的替代零配件的提供需得到买方的认可。

1.5 在保修期内中标人必须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用于用户报告故障。技术援助电

话支持应是中文，如电话支持无法解决，投标人应在接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响应，



并采取行动修理故障。在保修期内除提供上述技术服务外，投标人有责任对其所提供的

所有产品提供以下形式的技术服务。

1.5.1 电话咨询：免费提供咨询电话技术支持服务，解答用户的系统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1.5.2 现场响应：自收到用户的服务请求起 24 小时内。若以上服务形式不能解决问题，

投标人应指派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故障处理。遇到重大技术问题，投标人应及时组织

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故障排除，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所提交的解决方案可行，同时提出

确定的维修方案。

2、培训要求：培训是指涉及产品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

内容的学习。供应商应保证在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对每包（品目）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

员提供终身免费培训。供应商报价时应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培训教员的差旅费、食宿

费、培训教材等费用，应计入报价。

注：上述要求如与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以及合同文本冲突则以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以及合同文本要求为准。

（四）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在响应采购需求时，应就“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进行逐条响应，并针对

每个设备（至少包含“★”“▲”号或“#”号条款）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

料形式：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彩页说明、或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技术白皮书（不

能是复印件））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与检测

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未就“货物技

术规格具体要求”进行逐条响应或未提供的所投设备的技术支持资料或提供的技术支持

资料与所投设备不一致或不能体现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

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对于技术规格要求中标注“★”“▲”号或“#”号（如有）的技术参数，在应答采

购需求偏离表时具体到技术支持资料页码及条目号。

（五）验收标准：详见合同文本

（六）货物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第01包：

品目 1-1 立体定向系统

▲1、适配伽马刀使用。

#2、立体定向框架主体为磁兼容材质。立柱配有绝缘垫圈确保 3.0T核磁扫描的安全。

#3、系统机械定位误差≤0.5mm。

4、全套系统与手术计划软件兼容的种类≥5，立体定向仪可满足不同用户的手术导航软

件匹配的要求。

5、机械标尺刻度：直线标尺的刻度最小单位为 mm，最小分度值≤1mm。

6、Y坐标尺刻度调节范围≥145mm。

7、Z坐标尺刻度调节范围≥110mm。

8、坐标基环可直接安装弧弓支撑耳环，基环的四条边均标有刻度，可使弧弓左右、前

后安装时均可直接设定 X、Y值；坐标刻度均采用正值。

9、设备可进行环氧乙烷、高温蒸汽或低温等离子消毒。

10、配置

产品编码 产品名称及描述 数量

1 坐标框架 3
2 前固定柱（1对） 2
3 后固定柱 （1对） 2
4 42.5mm铝制头钉 2
5 45mm铝制头钉 2
6 50mm铝制头钉 2
7 40mm钛合金头钉 6
8 42.5mm钛合金头钉 8
9 45mm钛合金头钉 8
10 50mm钛合金头钉 6


